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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署理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余志穩今午（日內瓦時間四月二十七日）

在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的審議會上的致辭全文（中譯本）：  
 
主席女士、各位委員：  
 
  十分感謝你們和沙祖康大使，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介紹香港的報告。

首先，我想跟各位介紹我們的成員。  
 
  身為署理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我十分榮幸能夠擔任中國代表團的副代

表，率領來自香港的成員出席這次審議會。我們的成員包括：  
 
－我在民政事務局的同事田卓玄先生、楊蕙心女士、唐文光女士；  

－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先生和他的同事吳雪晶女士；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甄美薇女士和社會福利署代表何穎女士；  

－勞工署助理署長杜彭慧儀女士；  

－房屋署副署長譚榮邦先生；和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林樊潔芳女士。  

 
主要關注事項  

 
  我知道委員會打算在這次審議會上，集中跟進去年就香港部分的報告向我

們提出的問題。我希望先藉這個機會，簡介其中幾項重點議題。首先是種族歧

視問題。  
 
種族  
 
  我相信委員會會歡迎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宣布立法禁止種族歧視的決

定。我也很高興告知委員會，我們已經就立法建議完成了為期五個月的公眾諮

詢，現時有關的法律草擬工作也取得良好的進展；我們希望在本年稍後向立法

會提交條例草案。由於我們應公眾要求延長了諮詢期，而且在諮詢期間接獲許

多寶貴的意見，我們需要時間詳加考慮，所以禁止種族歧視的立法工作，看來

要比我們原定的計劃稍為延遲了。各位委員如果需要更多、更詳細的資料，我

們非常樂意進一步提供。  



 
平等機會委員會  
 
  現在，我想談談另一項大家關注的議題，就是平等機會委員會。相信各位

已從一些非政府機構方面得知有關平等機會委員會在過去兩年所發生的爭議。

我希望藉 這個機會，向大家解釋事情的始末。  
 
  在二零零三年九月，平機會新任主席與一位剛獲聘用但未正式上班的平機

會僱員解除合約，這宗事件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最後致使這名主席自己也辭了

職。隨後，民政事務局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委任了一個獨立調查小組，負責就這

宗事件和有關事宜進行調查。小組在今年二月完成所有工作，並提交了有關的

報告，當中就鞏固平機會的組織架構、進一步改善其服務表現，以及恢復其公

信力提出了７０項建議。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已經在今年一月委任了新的平機會主席，他今天也在

這裏。新主席是一位資深的律師，曾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此外，我們也剛剛

在上星期宣布委任一個全新的委員會。香港政府在平機會事件的處理上，已經

竭盡所能，務求恢復平機會在公眾心目中的公信力，使其能夠繼續執行既定的

工作。  
 
性傾向  
 
  另外一項我想提出的課題，是我們對性傾向歧視的看法。委員會在二零零

一年的審議結論第１５（ｃ）段中，建議香港特區政府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其後我們在第二次履約報告第３５４（ｂ）段對建議作出了回應。我理解到委

員會可能對我們的回應感到失望；然而，我們希望委員會明白，面對社會上根

深蒂固的道德思想和傳統觀念，政府要落實這個建議，實在非常困難。  
 
  香港社會和其他已發展的地區一樣，正在不斷轉變；舊的觀念日漸薄弱，

而新的一代也不再認同昔日的偏見。香港政府一直致力消除歧視，並培養互相

包容和尊重的文化。我希望能夠用一點時間，向各位委員簡介我們在這方面的

工作。  
 
  政府的第一步工作，是在二零零四年九月設立「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為

政府和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正式的溝通渠道。這個論壇定期舉行會議，至今反

應良好。另外，在未來幾個月內，我們會在民政事務局轄下，成立一個以局內

「種族關係組」為藍本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進行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

至於「種族關係組」的工作，我們已在報告第３５２段闡述。「性別認同及性傾



向小組」旨在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並為論壇提供秘書處服務，以

及設立熱線以處理有關的查詢和投訴。現在我們正為小組招聘員工。我們也會

在今年內進行一項意見調查，以了解市民對同性戀者的看法。  
 
  上述措施雖然只屬初步的工作，但我們認為方向正確，而且能夠有效地推

動社會，朝 立法禁止歧視少數性傾向人士的最終目的進發。  
 
貧窮問題  
 
  委員會亦關心香港的社會保障及其他情況，儘管香港已設立全面的安全

網、公共房屋、醫療及教育制度，我們最近亦成立了扶貧委員會就貧窮問題進

行研究。  
 
總結  
 
  主席女士，我最後要重申我們在二零零一年所作的承諾，就是我們會堅決

履行公約的責任。  
 
  謝謝。  
 
完  
 
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 


